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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酒店／賓館管理人員的指引  

 

酒店／賓館管理人員須注意的事項如下–  

 

(a)  由旅館業監督 (監督 )簽發的有效牌照或加簽牌照副本須於持牌處所顯眼

位置張貼，並須預備該處所布局的圖則，應要求隨時出示該文件，以供

查閱；  

 

(b)  可透過牌照事務處網頁不時檢視持牌處所的酒店／賓館牌照 1是否有效；  

 

(c)  留意持牌處所牌照持有人是否就經營、開設、管理或控制酒店或賓館作

出持續親自監督；  

 

(d)  須設立 24 小時有職員當值的接待櫃檯，並把當值職員的姓名展示於該櫃

檯附近的顯眼處；  

 

(e)  牌照持有人須在牌照有效期內保持所購買的第三者風險保險 (公眾責任保

險 )有效，在牌照有效期內就有關持牌處所就每宗事故提供不少於港幣

1,000 萬元的彌償限額及不設彌償事故宗數上限。牌照持有人須於持牌處

所存放保險證明副本 (例如由保險公司發出的有效保險單、保險證書等 )，

並須應要求隨時出示該文件，以供查閱；  

 

(f)  沒有進行任何改動以致顯著偏離最近期存放於監督並獲監督同意的顯示

該處所布局的圖則，除非改動事先獲監督書面批准；及  
 

(g)  在牌照有效期內完全遵從有關牌照的任何牌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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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旅館業條例》，任何人、擁有人或租客在未取得有效的牌照而經營、開設、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酒店 /旅館，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 3 年，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持

續期間的每一日，另處罰款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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